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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用宅在家，也能远离危险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暑假除了要让孩子远离危险，还要帮孩子们过得开心快乐。
让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学习新技能是不错的选择。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让孩子逆境中学会生存保护

让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在实际
经历中学会自我保护和处理问题。是暑期里
不少学生家长让孩子过一个安全暑假的办法
之一。

“我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也比较皮，暑假突
然离开学校的约束，我更担心，我的选择是让
孩子参加实践活动，让这种玩着的实践占去
他一部分空闲时间。”市民张先生就是一位利
用暑期实践来约束自己孩子的家长。“参加社
会实践半天，剩余的时间孩子都留给作业和
家庭了。”

让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在本报举办的营销
秀上也能充分体现，家长跟随的前提下，孩子
独立完成卖报，不但锻炼了孩子的社会交际
能力、理财能力，还占去了一些原本的空闲时
间，让孩子有“正事儿”可做。到目前为止，本
届营销秀每天都能有新报名的选手加入进
来，“孩子在社会实践中不但学到了很多课堂
上学不到的交际、生存能力。同时有了监管
方，我们家长也能通过参与的方式监督孩子，
对孩子帮助不小。”市民李女士说，她已经让
孩子参加了多届营销秀，“还给孩子报了培训
班，暑期里的时间相对自由，但是也绝对给填
得满满的，尽量减少单独外出的机会。”

游泳班爆棚

让孩子多一项求生技能

进入七月的暑期，东营城区的游泳馆又
开起了爆满模式，现在暑期里让孩子学习游
泳，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游泳教练也提
醒家长，年龄小的孩子，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去
学游泳。

教练建议家长不要放任孩子自己到泳池
学习，如果年纪不大，且完全不会游泳，建议
家长为其报名参加游泳课程。有条件的还可
以报私教课程，有专人陪教，安全性也会高很
多。

对于暑假的游泳安全，教练提醒，游泳前
应当做适当准备活动，以防抽筋，在感冒等身
体不适或体能不足时不宜游泳；饭后、运动后
不能马上游泳。作为家长，更应教育孩子途经
江河、湖泊、堰塘等要小心谨慎，不在危险水
域边逗留、玩耍、嬉戏；不去深水区和非游泳
区游泳。

玩而时学之

东营兴起亲子组团游
本报记者 段学虎

随着汽车的普及，一股有学生、学生家长组
团组织的假期自助游，正在一些年轻家庭中兴
起。休闲的同时，能够从中学到本领，与家长一
起互动既能保证孩子安全，又促进父母与孩子
之间的感情，一些自发组团的亲子自助游，成为
了一些家长保障孩子在享受快乐假期的同时，
一个不错的举措。

“我女儿3年级，儿子即将上幼儿园小班，现
在两个孩子的同学们都组织活动，我们家尽量
都参与。”家住西城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他们现
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出游团体，“我们
一般不报旅行社，都是自己玩，有时候城区一些
商业活动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乐趣、”王女士说他
们这个团体目前有30来人，而每次活动，都能凑
六七个家庭十几个人。“今年我们已经搞了很几
次活动，比如去红光渔港拾贝壳，自助烧烤；去
潍坊、淄博的小景区玩‘爸爸去哪里’。甚至，城
区的一些活动，像超市的快乐购物、报社举办的
啤酒节，我们也乐于参与。”

王女士说，她觉得这种团体亲子游的形式
很好，“能增进孩子与家长的感情，融洽孩子们
之间的感情，家长也能利用这个聚在一起的时
间交流育儿心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孩子在我
们眼前玩，安全很放心。”

王女士的想法与一学校的老师燕先生的观
点不谋而合，“我们也定期组织班里的孩子集体
出游，自愿报名、资费AA，每次活动，家长轮流
负责后勤工作。孩子们在活动中学到了很多课
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家长参与进来，孩子
们的安全有保证，假期也不至于荒废。”燕老师
说，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活动，孩子们身心健
康，身体好，心情好，学习才有劲儿。”

像王女士、燕老师这样选择利用集体活动
控制学生假期生活的不在少数。此外，记者咨询
了城区部分旅行社也了解到，暑期亲子游在7、8

月份很受欢迎，“亲子游基本上是一天一个价
格，从中小学生居多，现在家长们都不放心孩子
的安全，一般会选择与孩子们一起出游，我们旅
行社也乐于推销这种亲子游。”东城一家旅行社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正值暑假，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孩子意外的高发期。这
个暑假，除了防溺水等等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危险潜伏在
孩子身边？怎样让孩子过一个既快乐又有所收获的暑假，
记者进行了搜罗整理。

告诉孩子以下事情不能做

1、不要在马路边玩耍嬉戏

时刻提醒孩子，独自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
则，走斑马线、看好红路灯；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嬉戏。不要
突然窜到马路上，不要在拐角处玩或突然冲出拐角。看到
汽车启动时要躲开，不要站在车前车后。不要坐在汽车副
驾驶上，应当坐到儿童座椅上。

2、不要在阳台、门窗附近放置可攀爬物

不要以为孩子放在家就安全了，各位家长可要留心
了。低龄儿童个头小，有的建筑物由于阳台、门窗、楼梯缺
少齐全的保护装置，当孩子在这些地方玩耍时，一不小心
极易发生意外。所以对于低龄儿童来说，不要让其独自在
家，要时刻注意别让孩子爬阳台和窗户。别在阳台或窗口
附近放置可攀爬物品，最好给住处的阳台或窗户装上密
集的细钢丝防盗网。

3、不要靠近油锅、汤锅

尽量让孩子少进厨房、远离油锅、汤锅；不要端刚出
锅的热汤。就餐时，防止汤水意外翻倒；洗澡时，让孩子远
离热水瓶、热水壶；不要玩打火机或火柴；煤气、电磁炉等
不用时，应关上总闸或开关。

4、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

告诉孩子独自在家时，千万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
一旦遇到纠缠不清的人，应拨打110报警。尽量别让10岁
以下的孩子独自在家。留孩子独自在家时，要锁好门窗。
家长应告诉孩子，万一独自在家小偷进屋，不要盲目地大
喊大叫和过分反抗，免得受到伤害。

5、不要亲近流浪猫、狗

养宠物家庭应特别注意让宠物在发情期、产崽期远
离儿童；家长要提醒孩子，亲近小动物要有分寸，走在路
上遇到流浪猫狗时要尽量躲开，更不能上前挑逗；尽量不
要到荒郊野外游玩，不要到环境恶劣的地方去。

6、不要模仿高难度动作

很多孩子喜欢模仿，家长应该尽量使孩子远离恐怖、
悬疑、动作等剧集。遇到危险镜头，家长应及时分散孩子
的注意力。事后，还可以通过拉家常的方式同孩子探讨

“观后感”，特别是对危险镜头，更要摆明自己的观点，使
孩子对事物有个正确的判断，不要模仿。

本报 8 月 6 日讯 面对深化税制改
革的新形势和推进法治国税建设的新
要求，广饶县国税局始终坚持“法治、规
范、服务、创新”的基本要求，强化法治
思维，践行法治精神，努力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敢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深入
推进法治国税机关建设，坚持不懈从根
本上筑牢依法治税工作基础。今年以
来，全县国税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指导
意见》，紧紧围绕上级新要求、新部署开
展工作，将依法治税的生命线贯穿到国
税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一把手任组长
的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坚持把依法治税
作为“工作之魂、立身之本、执法之基”，
将依法治税工作和税收工作同部署、同

考核、同落实。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定期
召开例会，加强工作统筹，解决实际问
题，督促各项依法治税工作贯彻落实。
同时以深入推进法治国税机关示范点
建设为切入点，从根本上筑牢依法治税
工作基础，努力践行“让依法治税生命
线深深扎根全系统”的工作要求。

强化法治思维。将法治培训融入执
法教育培训推行中，把法治作为基础
课、必修课，扩大培训范围和频率，不断
强化税务人员法治意识。不断丰富培训
形式，通过开展重点讲座、案例分析及
法制报告会等各种形式开展培训，不断
提升税务干部法治意识，增强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

推行税收法制员制度。设立税收法
制员是加强税收法制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税收法制工作在基层国税机关的延
伸。为加快法治国税机关建设，广饶县
国税局在全市县、区局中率先推行“税
收法制员制度”。研究制定了《广饶县国
税系统税收法制员工作制度(试行)》，明
确了税收法制员的工作职责，要求税收
法制员要围绕本单位的执法事项开展
工作，重点在 8 个方面的税收执法过程
中，梳理行政执法依据，提供法律制度
的保障。建立“税收法制员法制事项审
查工作台账”和“税收法制员法制事项
审查工作底稿”，确保出具意见认定事
实清楚、使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意见
适当。税收法制员既是执法工作的落实
者、监督者，同时也是执法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负责对上级督察过程中发现问
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跟踪和反馈。

今年以来，在税收法制员参与和监督
下，共实施行政处罚 595 户次，实现行政
处罚执法零过错。

严格责任追究。分解落实税收执法
岗位职责，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落实。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 . 0)

版》和《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
范 V2 . 1 》，及时将规范中各项管理措施
落实到具体岗位和具体人员，使制度、
机构、岗位、人员有机结合，新的要求在
岗位职责中更加明确。严格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和省局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使全体
税务干部在执法工作中，强化法律意
识，增强工作责任心，提高执法准确率，
切实维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杨磊 刘艳华)

广饶县国税局

坚持依法行政 打造法治国税

要提醒孩子

远离这些危险

本报记者 王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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